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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宁职院发﹝2022﹞38 号

关于印发《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

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院系：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

理办法（试行）》经学校第 4 次院（校）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

2022 年 6 月 10 日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 夏 开 放 大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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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

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学校教育教学的需要，加强学校的材料和低

值易耗品的科学管理及妥善使用，防止积压浪费，保证教学、科

研和生产等工作的顺利进行，根据《宁夏回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国

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宁财政办发【2015】5 号）、《宁夏职

业技术学院（宁夏广播电视大学）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宁

职院发【2015】63 号）及《宁夏职业技术学院（宁夏开放大学）

国有资产二级管理办法》（宁职院发【2021】44 号）等文件精

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物品的范围、分类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品，包括教学、科学研究、生产、

基本建设和行政等各方面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资。

材料，指一次性使用后即消耗或不能复原的物资，如金属、

非金属的各种材料、燃料、试剂等。

低值品，指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材料、易耗品范

围的用具设备，如：低值仪器设备、配件、工具、量具、器具、

教具、户外广告牌、报栏等。其中，对耐用期在一年以上能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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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单价在 1000 元（专用设备 1500 元）以下，且单批不超过

（含）50 件的称之为低值耐用品。

易耗品，指容易破碎或消耗的物资（有的单价可能超过固定

资产最低价格界限），如玻璃铝皿、元件、零配件、实验小动物、

办公用品等。

第三条 物品一级分类(目录附后)不能随便变更。

第三章 管理责任

第四条 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管理实行实行统一领

导、分级管理、责任到人的三级管理体制。

第五条 资产管理处的主要职责：

1.制定学校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办法。

2.建立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体系。

3.对学校二级部门在材料、低值品、易耗品购置、建账、使

用等环节进行监管。

4.定期对各部门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

第六条 各部门、各院系的主要管理职责：

1.配备本部门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管理员，并明确其职责。

2.制定本部门低值易耗品管理制度；

3.对本部门低值易耗品采购、验收、建账、报销、使用进行

管理；

4.对本部门低值易耗品实物进行管理，定期对低值耐耗品进

行账、物核对，确保账实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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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使用人的主要管理职责：

1.使用人是低值易耗品的第一责任人；

2.确保低值易耗品合理使用，避免浪费。

第四章 采购及验收

第八条 各部门、各院系应加强低值易耗品的采购规范性。

按照无预算不采购的原则由使用部门按照《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自行采购实施细则》（宁职院发【2021】63

号）组织采购。采购以满足工作需求为准，不超标、违规采购。

第九条 材料和低值易耗品购置应选择有一定资质和有生产

经营许可证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确保使用安全，严禁购入”三无”

产品。

第十条 材料、低值品、易耗品入库前必须及时认真组织验

收，办理入库手续，对贵重、稀缺和进口材料，使用单位应指派

有经验的人员协助保管人员进行验收。 验收时必须注意质量的

检查，验收中发现问题应立即根据有关规定向供货或运输单位提

出，及时办理退、换或赔补手续。

第十一条 各部门使用购置原材料加工自制的设备或形成的

其它固定资产，应及时办理固定资产入账手续。

第五章 使用管理

第十二条 各部门对验收入库的材料、低值品、易耗品要建

立台账，及时做好出库领用记录，及时核销账目，做到账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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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为了保证日常消耗和维修需要，对常用的和专用

的材料及零配件可限量备用。

第十四条 物品的领发制度应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领

料计划应根据实际需要，认真核算，计划外临时需要可临时申请

审批。对贵重稀缺物品的领用应从严审批。

第十五条 使用单位对多余不用的物品，应办理退库手续。

退回仓库前必要时应经质量鉴定。

第六章 报废和处置

第十六条 低值耐用品自然损坏无法使用的，使用人可向本

部门申请报损、报废。

第十七条 对于达到使用寿命或损坏后仍具有残存价值材料

和低值耐用品，使用单位自行处置，残值上缴学校。

第十八条 各部门使用后的危化品废物严禁随意丢弃和直接

排放，应采取一定措施进行收集和封存，交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

理。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各部门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管理

办法，采取相应措施，加强对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的管理和有

效使用。

第二十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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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低值品、易耗品目录

一、材料

（一）黑色金属；

（二）有色金属、稀有金属；

（三）煤炭及石油产品，各种油类、煤油、汽油、变压器油、

机油、柴油等；

（四）木材；

（五）水泥；

（六）化工原料及化学试剂、医药、油漆及油漆原料；

（七）建筑材料。

二、易耗品

（一）玻璃仪器及器皿包括石英玻璃及器皿；

（二）各种元件、器件及零配件等，如各种紧固件，传动件

及电子元器件；

（三）实验用小动物；

（四）劳动保护用品；

（五）办公用品；

（六）其他：电工电讯材料、电磁线、绝缘材料、刃具、磨

具、磨料、纺织制品、塑料制品、五金交电材料、文具材料、照

相、制图、绘画材料颜料、计算机及复印机用材料、视听材料、

日杂用品、筛滤器材、仪器附件、劳保材料等。

三、低值品



— 7 —

（一）低值仪器仪表、教具

1、温、湿度仪表；

2、压力仪表；

3、流量仪表；

4、转速表；

5、电声器件表头类；

6、电阻器；

7、分流分压器；

8、标准电池；

9、蓄电池；

10、低值光学仪器；

11、低值土工仪器；

12、低值标本模型；

13、小微型电机类 0.6KW 以下的电机；

14、仪器配件；

15、机床配件；

16、电器用具；

17、低值工量具；

18、五金交电工具；

19、生物解剖及医用工具；

20、计量器材；

21、低值文体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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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 送：校领导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开放大学 2022年6月10日印发

共印10份


